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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5月24日

金保敏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保敏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DF-

BR-XHZZ-28，日期为2018年5月11日），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16,785,316.40元及孳息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保敏。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金保敏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保敏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保敏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保敏联系电话：0575-85055166
般若资产联系电话：0571-85097350

金保敏
浙江般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11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恒盛纺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11月10日）

借款合同编号
平银杭萧东综字20140915第001号、平银杭萧东综字20140919第001号、平银杭萧
东综字20140922第001号

本金

16,785,316.40

欠息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担保人

绍兴县宇盛针纺整理有限公
司、毕可宝、金卫玉

抵押物情况

绍兴市迪荡梅龙湖56号2601室、
2602室，面积共计828.28平方米。

金荣卫与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金荣卫与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金荣卫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荣卫

绍兴汇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4日

债务人

绍兴市柯桥区金家纺织品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4绍县字2232号

债权本金

6500000.00

最高额本金余额

9290000.00

担保人

抵押物：被申请人金云平、陈晓笑名下的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玉兰花园御水苑3幢502室房屋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江阴市恒阳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收购的江阴市恒阳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补充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5月24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4、交易条件：可采取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或配资的方式。
5、公告有效期限：上述5户债权已经分别于2017年12月25日和2018年1月17日在浙江法制报上刊登了处置公告，

于2017年12月20日和2018年1月15日在公司网站上刊登了资产包分户公开处置公告，现为补充公告。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5月2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有效。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詹小姐 联系电话：0571-81106815/18757152832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4日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江阴市恒阳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国盛织造有限公司

江阴市金盛达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江阴华聚经贸有限公司

宜兴市建惠物资有限公司

所在地

江阴市

江阴市

江阴市

江阴市

无锡

债权本金

26486509.12

5591789.44

7000000.00

16405834.09

4766000.00

60250132.65

利息

6241100

1787900

1787900

3891500

831400

14539800

担保情况
保证人：江阴嘉源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江阴市建恒化工有限公司、曹志峰、陈杏英;抵押人：江阴市恒阳石油机械
有限公司

保证人：江阴市国新化纤有限公司、金积娣;抵押人：金积娣

保证人：江阴丰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苏华纳石油有限公司、江苏可瑞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海青、彭宝琼

保证人：江阴丰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阴市嘉盈电器有限公司、江阴市凯丰塑胶有限公司、江阴市惠辉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江苏可瑞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海青、孙磊、吴网兴，

周建初、郭惠珍、吕杰、周亮

资产状况
抵押人为江阴市恒阳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抵押物位于江阴市扬子大道
888号，抵押价值2780万元。
抵押人金积娣，座落于江阴市环南路28弄36号101室，抵押价值98.62万
元。

1、抵押人为周建初、郭惠珍、抵押物位于宜兴市人民中路273号物资大
厦六楼房产，宜兴市西渚镇云海间92号407室、409室房产，宜兴市银苑
新村C幢303室，三处房产抵押金额681万元。2、抵押人为周亮、吕杰，
抵押物位于宜兴市碧云花园3号401室，张渚镇华新东路140号306室、
136号310室，以上房产抵押金额354元。

备注

（2017）浙0302民初11957号
李东：本院受理卢侠与被告李东、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州市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02 民初 11957 号民
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在 60 日内前往温
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西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2933号

徐 元 启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42212819690507141X）：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木材
市场阿养木材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2018年8月24日09时0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2民初2966号

方 良 金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2524197511143651）：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鹿
城区双屿百媚鞋厂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 0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6600号

向飞、罗朝向：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03民初660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020号
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鲍明燕：本院受理原告

陈勇诉被告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鲍明燕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
书适用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请求：
1、被告温州森鑫鞋业有限公司立即支付原告货款
211100元及逾期利息（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2、被告鲍明燕对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现定于 2018 年 8 月 9 日 16 时 20 分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胡艳丽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鲍黎明、陈木区组成合议庭。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0282号

陈良富、张爱玲、谢志平：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陈良富、张
爱玲、谢志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1028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574号

冯永兴：本院受理原告孟泉惠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8）浙 0411 民初 5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21民初1583号

象山宏升建材有限公司、张努东：本院受理原
告嘉兴汇昌塑业有限公司与被告象山宏升建材有
限公司、张努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
一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542937元及利息损失；被告
二对上述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
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 9 时 30 分在姚庄
法庭第二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8162号

吴春晓：本院受理原告方丁与被告吴春晓、金
冰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481 民初 8162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一、被告吴春晓应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方丁借款 20000 元，并支付该
款自 2017 年 5 月 5 日起至本金归还之日止按月利
率 2%计算的利息。二、被告吴春晓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方丁律师代理费 2500
元。三、驳回原告方丁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422元，财产保全申请费30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 1372 元，由被告吴春晓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618号

陈超（公民身份号码330481198811015613）：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恒润皮草有限公司诉被告陈
超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8)浙 0483 民
初 618 号民事裁定书。本院裁定：本案按桐乡市恒
润皮草有限公司撤诉处理。本案受理费 51 元，减
半收取 25.5 元，由桐乡市恒润皮草有限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770号

沈 凌 燕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419197210252610）：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崇福
王贵林皮草行诉被告沈凌燕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18)浙 0483 民初 770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

《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
限、金额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用。判决生效后，当事
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在
判决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二年内向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498号

林胜男、左艳：本院受理的原告尹鑫诉被告林
胜男、被告左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455号

董赔芳、高志泉：本院受理的原告肖强诉被告
董赔芳、高志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164号

汤建良、陆水英、李魏、钱秀萍：本院受理的原
告深圳前海米粒微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州康
山骏豪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汤建良、陆水英、李
魏、钱秀萍、潘晓钟、娄晓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7583号

陈忠林、郑丽芳：本院受理的原告蒋次佳与被
告陈忠林、郑丽芳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502 民
初 75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织里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917号

潘明忠：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广敬诉被告潘明
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612号

朱冬荣、朱雯：本院受理的原告权超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
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2094号

潘倩、左艳：本院受理的原告尹鑫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
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183号

刘勤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与被告任兵、刘勤友、湖州明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8183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